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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交基〔2016〕1072 号  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 
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，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，省公

路管理局，省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督站、省交通运输工程造价管

理站、省交通运输规划研究中心，省南粤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，

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，港珠澳大桥管理局 ：  

为加强和规范我省公路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，化解工程缺陷

责任期满的工程质保金支付严重滞后的问题，减轻公路施工企业

负担，更好地维护参建各方的合法权益，促进公路建设市场健康

发展，按照交通运输部和省政府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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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的有关规定，厅制定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工程质量保证金

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，经省法制办审查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 

 

    附件: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的若干意见 

 
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0月 8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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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工程质量 
保证金管理的若干意见 

 
为加强和规范我省公路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，推进工程缺陷

责任期满的工程质量保证金支付严重滞后化解工作，减轻公路施

工企业负担，更好地维护参建各方的合法权益，促进公路建设市

场健康发展，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《交通基本建设资

金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公路工程竣（交）工验收办法》《关于减轻

公路施工企业负担的若干意见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公路建设

实际情况，提出加强和规范公路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的意见。 

    一、进一步加强公路工程质量保证金支付管理 

    （一）已通过竣工验收的公路工程项目 

已完成竣工决算审查和审计，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对工程质量

检测鉴定合格，形成工程质量鉴定报告，且承包人已按合同要求

履行了质量缺陷责任与保修责任的项目，已通过了竣工验收，若

存在质量保证金未全部返还的，自本意见施行之日起1个月内，

发包人须将承包人所缴纳的质量保证金全部返还承包人。 

    （二）已交工验收但尚未竣工验收的公路工程项目 

1.已交工验收且通车试运营已满2年，缺陷责任期内承包人

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质量缺陷期义务，经验收质量合格后，同时

已完成竣工决算审查和审计，发包人应严格按合同中质量保证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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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款要求，将承包人所缴纳的质量保证金总额的 80%返还给承包

人；同时，发包人应严格按《公路工程竣（交）工验收办法》规

定，及时申请竣工验收，通过竣工验收后一个月内，将剩余 20%

的质量保证金一次性全部返还承包人。 

2.已交工验收且通车试运营满3年及以上，承包人履行了质

量缺陷期责任和保修义务，并通过了质量验收，但由于发包人原

因，建设项目未能完成竣工验收的，发包人不得以项目未通过决

算审查、审计和竣工验收为由，拒不返还质量保证金，应将承包

人所缴纳的质量保证金一次性返还给承包人。 

3.如承包人与发包人的合同约定与上述质量保证金返还比

例或时限要求不一致的，发包人可要求承包人提供银行保函进行

差额部分质量保证金的担保，采用银行保函时，出具担保的银行

级别要求为承包人公司注册所在地的全国性国有商业银行或股份

制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。 

（三）工程合同缺陷责任期双方权利和义务 

1.缺陷责任期内，承包人应按合同要求，认真履行缺陷责任

期义务，工程缺陷修复质量要经检验合格。 

2.合同约定的缺陷责任期内，承包人未按合同要求完全履行

质量缺陷责任，所发生的质量缺陷由发包人自行修复的，发包人

有权从承包人缴纳的质量保证金中扣除质量缺陷修复所发生的费

用，剩余的质量保证金应尽快返还给承包人。 

3.发包人与承包人对质量缺陷责任存在异议或工程发生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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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预见的质量问题，当事双方应尽快协商解决或由第三方出具鉴

定报告，并就质量保证金限期支付签订补充协议，如仍不能解决

的，则按照合同约定的争议和纠纷解决程序处理。项目上级管理

单位要挂牌督办，限期清理解决。 

    二、进一步规范工程质量保证金的合同条款 

（一）发包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，依法依规明确质量保证金

预留、返还等内容，从源头上规范质量保证金的合同管理，防止

再出现试运行期满质量保证金支付滞后问题。 

（二）为减少因合同条款随意设置造成的矛盾争议纠纷引起

的质量保证金支付滞后问题，在签订承包合同时，发包人和承包

人须就质量保证金以下事项进行约定或补充约定： 

1.质量保证金预留比例、期限、返还方式； 

2.质量缺陷责任期的工程维修质量、费用计算方式等争议的

处理程序； 

3.缺陷责任期内出现缺陷的索赔方式等。 

三、企业信用等级与质量保证金缴纳比例挂钩措施 

根据《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中有关要求，

招标人对信用等级高的中标人可以给予减少质量保证金的优惠措

施。发包人应采取承包人信用等级与质量保证金缴纳比例挂钩措

施，落实好相关优惠政策措施，具体优惠幅度由发包人自行确定。 

四、进一步强化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、公路管理局及收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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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路项目的监管单位要依法依规切实加强对公路项目法人的监

管，对所属项目的工程质量保证金支付和合同条款进行梳理，及

时完善合同管理。对交工验收后通车试运营满3年及以上的质量

保证金支付滞后的公路项目，要制定具体解决方案，落实具体责

任人，并将实施方案报厅备案。 

（二）厅将会同有关单位就质量保证金管理工作开展专项督

查，加大监管及违规惩戒力度，对不作为、乱作为的责任单位将

进行全省通报批评，确保质量保证金管理意见落到实处，着力构

建公平、有序的公路建设市场环境。 

五、国省道改、扩建工程和大、中修公路工程，专项工程和

水运工程建设项目，以及实行BOT+EPC 等建设模式的公路项目（总

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有关质量保证金的权利与义务的约定）的质

量保证金缴纳与返还等参照本意见执行。 

    六、本意见自2016 年 1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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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
抄送：交通运输部公路局，省府办公厅，省住房城乡建设

厅，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、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、

省路桥建设有限公司、广东交通投资实业有限公

司、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，省公路学会。 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        2016 年 10月 8日印发  

 


